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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实施硕士研究生导师组制度的暂行规定

为充分发挥研究生导师团队作用，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培养质量，根据《教

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

１号）等文件精神，学校决定在硕士研究生教育中推行导师组制度。具体规定如

下：

一、导师组设置原则

1. 导师组设置应有利于优化导师资源配置，发挥优势互补作用，提升指导能

力，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培养质量。

2. 导师组设置一般以学科为基础，上岗硕士生导师应当组建导师组，导师组

以导师自愿和学院安排相结合。

3. 导师组原则上由学校导师组成，吸纳校外成员的，须经所在学院同意并报

校学位办审批。

4．校外兼职硕士生导师上岗组建的导师组需配有 1名校内专职合作导师。

二、导师组构成

1. 学术学位导师组构成要求

导师组一般为 3-5 位硕士生导师组建，每个导师组至少有一位学术水平高、

学风严谨、指导能力强的教授职称导师及一位科研能力强的研究室（研究团队）

负责人或 PI 的博士学位导师。

每个导师组成员协商推荐一位组长，组长原则上为研究室（研究团队）负责

人或学校 PI。

2. 专业学位导师组构成要求

导师组一般为 3-5 人，每个导师组有一位业务能力强、学风严谨、指导能力

强的副高及以上职称导师担任组长，有 2-4 名兼具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导师/业

务骨干。导师组可以在学校范围内跨学科/科室组建。

三、导师组组建流程及上岗机制

导师组成员由学院负责组织各二级学科培养方向导师报名和协调组建，由本

学科学位授权点所属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与上岗导师名单一起报校学位

办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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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按导师组划拨研究生招生名额。校学位办每年对上岗导师组进行招

生资格审核。符合硕士生导师遴选条件的导师组成员，学校优先聘其为导师。

四、导师组职责

根据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要求，负责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全程个性化指导，

导师组成员间作好协作分工，全面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主要职责包括：

1.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组根据本学科硕士生培养方案研究

制定硕士生个人培养计划，并协作指导和督促其实施。

2. 对硕士生进行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指导硕士生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关心

硕士生的学习和生活。

3.定期检查和指导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及时跟踪硕士生的课题研究和实践工

作进展，严格中期考核等工作。

4. 指导硕士生进行学位论文写作，包括审定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与学位

论文（含格式），组织做好预答辩及答辩等工作。

五、导师组管理

1. 导师组成员相对稳定，由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负责考核管理，培养质量与

招生挂钩，各学院因故需要对导师组进行人员调整，须将调整后组成名单报校学

位办备案。

2. 鼓励以导师组形式招收硕士研究生，导师组中招收和培养的硕士生，在读

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导师组成员可以根据论文贡献协商署名。

3.学校将根据导师组运行及研究生培养质量给予导师组一定的支持和奖励。

导师组指导的学位论文获校级（含）以上优秀论文，指导的案例入选中国临床医

学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学校将给予导师组组长及成员相应的奖励，优先给予研

究生创新基金支持，具体标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导师组指导的学位论文被

认定存在学术不端或作假行为，以及在教育行政部门质量抽检中被评定为较差或

不合格，导师和导师组成员共同负责，具体另行规定。

本规定自 2019 年起试行，本规定由校学位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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